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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0387号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正集团”) 

2017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执行

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董事会的责任  

光正集团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

关格式指引等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这种

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确保编制的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向注册会计师提供

真实、准确、完整的相关资料。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

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

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

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

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

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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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光正集团2017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光正集团募集

资金2017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五、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光正集团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光正集团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

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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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

将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3]40 号《关于核准光正

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8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且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30 亿元，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溢价发行，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50 元，委托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广

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销。截至 2013 年 4 月 19 日止，光正集团实际已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4,800 万股，发行价 7.5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60,000,000.00 元，

均为货币资金。本次发行的证券承销费和保荐费为人民币 20,000,000.00 元，扣除本

次应付的承销保荐费后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340,000,000.00 元。募集资金余额已由承

销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入公司在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开立的账号为

146001511010000176 人民币账户内。 

募集资金余额 340,000,000.00 元，扣除公司其他发行费用 2,274,250.00 元后（其中：

律师费 1,200,000.00元、验资及其他鉴证费 526,250.00元、股票登记等费用 548,000.00

元），筹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37,725,750.0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3]第 112482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 2017 年 1-12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收入净额共计 18,381.34 元，支出净额共计

3,121,273.47 元，其中：用于支付托克逊县鑫天山燃气有限公司剩余股权支出

3,000,000.00 元，用于支付上市费用 80,000.00 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

金专户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41,273.47 元后账户余额为 0.00 元，截止报告期末，募

集资金专户账户已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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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下： 

项目 金额（元） 

2017 年初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3,102,892.13 

减：对募集资金项目投入 3,000,000.00 

减：支付上市费用 80,000.00 

加：利息收入 18,381.34 

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41,273.47 

减：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41,273.47 

2017 年末募集资金余额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关于 

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订了《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专项存储与使用管理制度》。根据上述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公司及保荐机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行国家开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

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13 年 5 月 3 日，公司同保荐人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

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放金额 备注 

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 146001511010000176 0.00 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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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 年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121,273.47 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1《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募投项目 2017 年度不存在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 2011 年度股东大会、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8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且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43,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年产十八万吨钢结构加工基地项目”。本

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计划投入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不足部分本公司将通过自

筹资金解决。为抓住市场有利时机，顺利开拓产品市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

前，公司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结合市场情况利用自有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进行先

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截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止，由公司利用自

筹资金先行投入年产十八万吨钢结构加工基地项目金额为 45,508,594.08 元，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3]第 113112 号《关于光正钢结

构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保荐机构广州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和保荐代表人张昱、陈代千核查后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四)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 年度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7 年 11 月 29 日将节余募集资金 41,273.47 元转入公司一般账户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 

 

(六)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广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账号为 146001511010000176 募集资金账户中结余

41,273.47 元转入自有账户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天元支行 0000009311121800026929

基本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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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17 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4 年 9 月 12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2014 年 10 月 9 日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的议案。公司投资 3,100.00 万元用于收购托克逊县

鑫天山燃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完成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后再对托克逊县鑫天山燃

气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1,800.00 万元。将原计划投入“年产十八万吨钢结构加工基地项

目”的募集资金中的 4,200.00 万元用于收购托克逊县鑫天山燃气有限公司股权及增

资，其余资金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2014 年 11 月 25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2014 年 12

月 12 日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对外投资的议

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6,000.00 万元用于对巴州伟博公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的增资，

增资后公司持有巴州伟博公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 21%的股份。公司再用募集资金 

9,000.00 万元收购自然人股东刘玉娥、苏志杰合计持有的巴州伟博公路养护服务有

限公司 30%股权，最终实现直接持有巴州伟博公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 51%股权。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苏志杰签订《巴州伟博公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之补充协议》，由于巴州伟博公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 2015 年实现的净利润与出让

方承诺的业绩相差较大，故双方友好协商约定后，将原股权转让价由 9,000.00 万变

更为 8,000 万，其中苏志杰股权转让价款由原来的 5,400.00 万变更为 4,400.00 万元。

该项目募集资金使用金额由 15,000.00 万元调整为 14,000.00 万元。 

2015 年 9 月 8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2015 年 9 月 29 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6,620,184.52 元

用于收购孙烨先生持有光正燃气有限公司 49.00%的股权。最终实现由光正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持有光正燃气有限公司 100.00%股权。 

 

(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鉴于钢结构行业的竞争日趋严酷，公司已实施了对钢结构业务的紧缩战略，公司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方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最优配置和最大效益，

且不影响原募投项目“年产十八万吨钢结构加工基地项目”的实施，对公司募集资

金用途进行相应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为进一步拓展

公司在天然气领域的开发和建设，形成及覆盖天然气全产业链，公司变更募集资金

项目资金使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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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2017 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更情况参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附

表 2）。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批准报出。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337,725,750.00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3,000,00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348,641,354.2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18,620,184.5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4.73%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十八万吨钢结构加工基地项目 否 337,725,750.00 83,821,169.76  83,821,169.76 100.00 2014 年 -2,117,689.78 否 是 

年产十八万吨钢结构加工基地铺底流动资金   46,200,000.00  46,200,000.00 100.00 2014 年  不适用 否 

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托克逊县鑫天山燃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购项目 是  42,000,000.00 3,000,000.00 42,000,000.00 100.00 2014 年 5,305,112.50 是 否 

巴州伟博公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51%股权收购项目 是  140,000,000.00  140,000,000.00 100.00 2014 年 4,953,513.81 否 否 

光正燃气有限公司 49%股权收购项目 是  36,620,184.52  36,620,184.52 100.00 2016 年 20,747,194.61 不适用 否 

合计   337,725,750.00 348,641,354.28 3,000,000.00 348,641,354.28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1、“年产十八万吨钢结构加工基地项目”因钢结构市场饱和，不再继续投入，已建成的厂房用于对外出租，本期已转为投资性房地产用于对外租赁。 

2、“收购巴州伟博公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 51%股权项目”：同一地区政府批准重复建加气站，市场供大于求，造成恶性竞争。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收到巴州含锦投资有

限公司现金补偿款 2,269,210.42 元，2016 年 12 月 16 日公司收到巴州含锦投资有限公司现金补偿款 1,682,988.43 元，2017 年 3 月 27、28 日公司收到巴州含锦投资有限公

司剩余现金补偿款 9,544,152.41 元，2017 年 6 月 20 日公司收到现金补偿款 3,219,388.24 元，2017 年 6 月 28 日公司收到现金补偿款 4,837,848.00 元。 

巴州伟博公路养护服务有限公司 2017 年实现净利润 4,953,513.81 元，按照业绩承诺应补偿 15,323,707.96 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尚有 21,383,993.39 元补偿款未

支付。2018 年 3 月 6 日，承诺人已用所持的该公司 49%的股权抵付全部欠付的现金补偿款，工商变更手续已完成。 

3．公司 2013 年 10 月以自有资金收购方式实现对光正燃气有限公司 51%的控股，2015 年 9 月 2 日签订合同收购剩余 49%少数股东股权，其中 36,620,184.52 元使用募集

资金，2016 年 3 月股权变更已经完成，光正燃气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项目无预计收益。该公司及子公司的加气站多在新疆南疆地区，加气站每天运营时

间有限制；本年计划新建的加气站未能按期建成投入运营；城市供暖锅炉用气由政府限定销售价格，基本按采购价格供应，未负担天然气输送成本，政府也未给予补贴；

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厂矿企业多关停，使工业用气量大幅下降。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鉴于钢结构行业的竞争日趋严酷，公司已实施了对钢结构业务的紧缩战略，为了实现最优配置和最大效益，且不影响原募投项目“年产十八万吨钢结构加工基地项目” 

的实施，对公司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进行相应变更。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已经注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三、（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三、（四）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后，募集资金专户结余 41,273.47 元，为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专户结余的利息 41,273.47 元已全部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转入公司自有银行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累计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调整后投资总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 

托克逊县鑫天山燃气有限

公司 100%股权收购项目 

年产十八万吨钢结构加

工基地项目 
42,000,000.00 3,000,000.00 42,000,000.00 100.00  2014 年 5,305,112.50 是 否 

巴州伟博公路养护服务有

限公司 51%股权收购项目 

年产十八万吨钢结构加

工基地项目 
140,000,000.00  140,000,000.00 100.00 2014 年 4,953,513.81 否 否 

光正燃气有限公司 49%股

权收购项目 

年产十八万吨钢结构加

工基地项目 
36,620,184.52  36,620,184.52 100.00 2016 年 20,747,194.61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年产十八万吨钢结构加

工基地项目 
41,273.47 41,273.47 41,273.47 100.00 

    

合计  
218,661,457.99 3,041,273.47 218,661,457.99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详见《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四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附表 1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